
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泉教德[2008] 41 号 

                                                           

 

关于组织开展评选表彰 2008―2009学年 
市级“先进班集体”、“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市）教育局、各中等专业学校（职专）、市直中

小学：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4]8号）、《中

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实施意见》（闽委发[2004]7号）要求，发

掘、树立和宣传青少年学生中的先进典型，进一步推动我市

中小学“争先创优”活动蓬勃开展，进一步引导和促进广大

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经研究，决定表彰一批市

级“先进班集体”、“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普通中学学生；中等专业学校（含职业中学、职业中专）

学生；小学学生；以上含社会力量举办的中小学学生。 



二、评选对象 

1．具有上述学校正式学籍的在校生；异地转学的学生

要在转入学校就读两年（包括括两年）以上方可参评。 

2．小学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对象，限于小学

四年级以上（含四年级）的学生；普通中学三好学生、优秀

学生干部评选对象，限于初中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高

中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的学生；中等专业学校（含职业

中学、职业中专）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对象，限于

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的学生。 

3．优秀学生干部必须是担任校学生会、团委（总支）

干部或班级主要干部，且任期二年以上者； 

4．被评为县(区、市)级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才有

资格参加地市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已获地市

级、省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的，不在

参评范围之内。 

5. 下列学生不能参加评选：留级（含休学）累计达 2

学年者（小学、初中、高中分别统计而不进行累计）；2008

年秋季留级或休学复学者。 

三、评选标准 

（一）小学阶段三好学生的标准： 

1．具有“五爱”的思想情感；热爱集体，积极参加集

体活动，认真完成集体交给的任务；诚实正直，尊敬师长，

团结同学，关心他人；自觉遵守学校纪律和公共秩序，爱护

公物，保护环境，明辨是非，勤俭节约，养成良好的行为习



惯；积极参加校内外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和公益劳动，成绩突

出，思想品德评定成绩优秀；在校内外有突出表现受到表彰。 

2．学习勤奋努力，积极进取，学习方法正确，珍惜时

间；学习兴趣广泛，有较强的求知欲，乐于探索，初步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成绩优良（语文、数学两科学年综合

评价成绩为优；其它学科学年综合评价成绩为优良）。 

3．坚持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校内外的文体和科技活动；

了解卫生和健康知识，具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具有良好的心

理品质，开朗乐群、不怕困难，有一定的适应能力；体育课

成绩优良。  

（二）初中阶段三好学生的标准： 

     1.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关注时事政

治，关心国内外大事，了解国情；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热

爱集体，主动为集体服务，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

在活动中起模范作用；模范执行《中小学生守则》、《中学生

日常行为规范》以及学校有关规章制度；人际关系和谐，诚

实守信，敬老爱幼，团结同学，主动帮助他人；爱护公物，

保护环境，勤俭节约；具有正确的审美观点，生活情趣健康

向上；积极参加校内外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和公益劳动，成绩

突出，思想品德评定成绩优秀；在校内外有突出事迹受到表

彰。 

2．学习刻苦努力，具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科学的学习

方法，在全面提高素质的基础上，学有所长；勤于思考，乐

于助人，善于创新，注意将所学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践中，



有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学习成绩优良；语文、数学、外语

三科学年总评成绩为优，其它学科学年总评成绩为优良。    

3．认真上好体育课，能完成学习目标；坚持锻炼身体，

积极参加各种文体活动，体魄健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卫

生习惯；特长明显。 

   （三）高中阶段三好学生的标准： 

    1. 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能树立“八荣八耻”的社

会主义荣辱观，积极参加“爱祖国、爱福建、爱家乡”教育

活动，初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誉观；

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初步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

点，积极参加国防教育活动，遵纪守法，自觉遵守社会公德；

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踊跃参加集体活动和社会工作，在各

项活动中起模范带头作用；模范遵守《中小学生守则》、《中

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有优良的道德品质和良好的文明行为；

人际关系和谐，具有正确的审美观点，情趣乐观向上； 热

爱劳动，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珍惜资源和劳

动成果，自觉保护环境，勤俭节约，具有艰苦奋斗精神；在

校内外有突出事迹受到表彰。  

    2. 学习目的明确，学习态度端正，具有良好的学习习惯

和科学的学习方法，崇尚科学，学有所长，不断提高为人民

服务的本领；勤于思考，善于将所学知识应用到社会生活中，

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学习成绩优良；语文、数学、

外语三科学年总评成绩为优，（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计算机

学年总评成绩也应为优）其它学科学年总评成绩为优良。 



    3. 认真上好体育课，能完成学习目标；能积极参加各种

文体活动，坚持锻炼身体，有健康的体魄，有良好的心理素

质和卫生习惯；特长明显。 

（四）优秀学生干部的标准： 

    除具备“三好学生”基本条件外，还应具备较强的组织

工作能力，热心为同学服务，认真完成所负责的各项工作，

在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工作成绩突出，所在班级应获得县

（区、市）级以上先进班集体称号（市直学校，必须曾获市

直学校同类荣誉称号）。 

（五）先进班集体的标准： 

    1. 班委会、团支部（中队委）在班级工作中起到核心作

用，有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班级有正确的努力目标和舆论

导向，形成民主、团结和奋发向上的良好班风，有较强的集

体凝聚力。 

    2. 模范执行各项规章制度，积极配合学校的各项工作安

排，任课教师对该班的评价良好。 

3. 班集体在各项活动中表现突出，具有示范作用。 

4.  班级学生体质健康合格率达 95%以上，近视学生比

例得到有效控制，并曾获得过县（区、市）级以上“先进班

集体”荣誉称号（市直学校，必须曾获市直学校同类荣誉称

号）。 

四、名额分配：详见附件。 

五、评选要求 



1．各县（区、市）教育局、各校在开展评选活动中，

应加强领导，严格遵照评选标准，严格执行民主程序，认真

实施评选办法，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做到评选条件、

评选过程、评选结果“三公开”。各校须对具有参评资格的

学生进行评议，采用无计名投票，择优评选。 

2．各校推荐的侯选学生和班集体的相关材料在上报前

必须在校务公上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3 个工作日），材料

应注明责任人、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接受群众监督。如有

不同意见，也可以向泉州市教育局德育科反映（电话：

22783508/28229598）。 

凡在评选过程中不按程序操作，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

即予取消评选资格，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因此取消的名

额不予替补。 

六、相关事项 

1．各校在分配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名额时，普通

中学初中毕业班学生不得超过本校初中评选名额的 60%；高

中毕业班学生不得超过本校高中评选名额的 70%。初中、高

中、职专的评选名额不能混用。 

2．确定为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先进班集体均应

填写《登记表》（用 A4 70克白板纸，双面印刷）1份；各县

（区、市）教育局、市直各学校应同时上报花名册 1份（花

名册应电脑打字，名字不能有错别字），光盘（格式附后），

于 11 月 25 日前报送我局德育科。同时，各县（区、市）、

市直学校要把三好生、优秀学生干部、先进班集体名单按照



格式（附后），向泉州德育网（www.qzdy.cn）在线投稿的德

育信箱报送。如因故取消名额者，不予替补。逾期报送者不

予办理审批手续。 

3．各县（区、市）教育局、市直各中小学、职业中专、

普通中专均必须严格按下达的评选指标进行认真评选。凡报

送名额超过下达评选指标者，一律不予审批。 

 

附件：泉州市中小学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先进班集 

   体名额分配 

 

 

 

 

 

 

泉  州  市  教  育  局 

                              二 OO八年十一月五日 

 

 

 

主题词：评选  表彰  通知 

  抄送：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市委办、市府办、市委

宣传部、市委教育工委。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08年 11月 5日印发 



附件： 

              2009年泉州市中小学三好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先进班集体名额分配表 

 
县（区、市）： 
      单位 
 
名额 
 
项目 

鲤 
城 
区 

丰 
泽 
区 

洛

江

区

惠

安

县

晋

江

市

南 
安 
市 

安

溪

县

永

春

县

德 
化 
县 

石 
狮 
市 

泉 
港 
区 

总

 
计

三好学生 16 7 3 23 35 40 26 12 10 10 11 193

优秀学生
干部 13 6 3 19 28 32 21 10 7 8 9 156

 
 
普 
 
高 先  进 

班集体 5 3 2 9 10 12 9 5 4 4 5 68

三好学生 19 16 8 63 81 98 71 23 16 21 29 445

优秀学生
干部 15 13 6 50 65 78 57 18 13 17 23 355

初 
 
中 

先  进 
班集体 5 5 3 15 18 20 18 10 7 6 8 115

三好学生 15 10 1 5 10 10 11 3 2 3 1 71 

优秀学生
干部 10 5 1 4 8 8 9 2 1 2 1 51

职 
专 

(高) 
先 进 
班集体 3 2 1 2 2 2 2 1 1 1 1 18

三好学生 36 26 15 70 183 113 80 41 23 51 21 659

优秀学生
干部 29 21 12 56 147 90 64 33 18 41 17 528

小 
 
学 先 进 

班集体 8 7 4 18 30 24 20 9 8 9 7 144

 
 
 
 
 
 



2008年泉州市普通中专（职）、市直中小学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先进班
集体名额分配表 

单位 

 

 

 

 

名额 

 

项目 

泉

州

一

中 

泉

州

五

中

泉

州 
培 
元 
中 
学 

泉 
州 
三 
中 

泉

州 
华 
侨 
职 
校 

泉

州

八

中

华

大

附

中

泉

州

师

院

附

小

泉

州

晋

光

小

学

泉

州

实

验

小

学

泉

州

第

二

实

验

小

学

泉

州

第

三

实

验

小

学

泉

州

盲

聋

哑

学

校

泉

州

体

育

中

学

泉

州

外

国

语

中

学

泉

州 
实

验 
中 
学 

泉

州

农

校 

泉

州

慈

山

财

经

学

校 

永

春

师

范

学

校 

泉

州

财

贸

干

校

泉

州

服

装

学

校

泉

州

电

子

科

技

学

校

小

计

三  好 

学  生 
12 12 12            3 3    

 
  42

优秀学

生干部 
10 10 10            2 2    

 
  34

普 

 

高 
先  进 

班集体 
2 2 2            1 1    

 

  8 

三  好 

学  生 
  10 10  10 2       2 10 10    

 
  54

优秀学

生干部 
  6 6  6 1       1 6 6    

 

  32

初 

 

中 
先  进 

班集体 
  2 2  2 1       1 2 2    

 

  12

三  好 

学  生 
    12 2              

 
  14

优秀学

生干部 
    10 1              

 
  11

职 

专 

(高) 
先  进 

班集体 
    3 1              

 
  4 

三  好 

学  生 
                6 4 1 4 4 4 23

优秀学

生干部 
                4 3 1 2 2 2 14

普

通

中

专 
先  进 

班集体 
                2 1 1 1 1 1 7 

三  好 

学  生 
       8 8 8 8 4 4 2         42

优秀学

生干部 
       4 4 4 4 2 3 1         22

小 

 

学 
先  进 

班集体 
       2 2 2 2 1 2 1         12



泉州市普通中专（职）、中小学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登记表 
序号： 三好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所在学校

与班级 
 是否党团员  职务  

   父    母 
 
姓    名  

工作

 
单位

 

职 
 
务  

科

目 
           

上学期 
各科成绩 成

绩 
          

体质健康标准

等级 
 社会实践评价等第  

受过何种奖励  
 

主 
 
 
要 
 
 
表 
 
 
现 

 
 
 
 
 
 
 
 
 
 
 
 
 
 
 
 
 
 
 
 
 
 
 
 

 



学 
 
校 
 
意 
 
见 

 

县 
(区 
、 
市) 
教 
育 
局 
意 
见 

 

市 
教 
育 
局 
意 
见 

 

备 
 
 
注 

 

说明:1、此表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两用，请在相应的空格内打“√”。 
     2、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应分别编序号，各县（区、市）教育局统一
编序号。 
     3、“上学期各科成绩”栏内应填上所学全部科目的成绩。 
     4、表格可以复制（纸张用A4 70克白板纸，双面印刷），字迹应填写清楚。 



泉州市中小学先进班集体登记表 
序号： 
学 校  班级人数  

班 级  班 主 任  

 
 
 
主 
 
 
要 
 
 
事 
 
 
迹 
 
 
 

 

学校意见 县（区、市）教育局意见 泉州市教育局意见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泉州市普通中专、中小学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花名册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民族 党团员 职  务 所   在   学   校 班   级

         

         

         

         

         

         

         

         

         

         

         

         

         

         

         

         

         

         

         

         

说明：此表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使用，使用时请分别填写。 
 



泉州市普通中专、中小学先进班集体花名册 
县（区、市）： 

序   号 学              校 班   级 班级人数 班主任 

     

     

     

     

     

     

     

     

     

     

     

     

     

     

     

     

     

     

     

     

 



格式: 

XX县(市)小学三好学生名单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 

 

初中三好学生名单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 

 

高中三好学生名单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 

 

职业中专(职业高中)三好学生名单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 

 

XX县(市)小学优秀学生干部名单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 

    



 

初中优秀学生干部名单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 

 

高中优秀学生干部名单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 

 

职业中专(职业高中)优秀学生干部名单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 

 

XX县(市)先进班集体名单 

 

x x学校 x x x班级                x x学校 x x x班级 

x x学校 x x x班级                x x学校 x x x班级 

↓ 


